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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导师双选细则》的通知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全体师生：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导师双选细则》已经国家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 2019 年第六次中心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19年 7月 15日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导师双选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

选择工作，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国家相关部门和华中师范大学关于研究

生培养的文件，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根据学校对硕士研究生双选工

作提出的要求，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特制定研究生与指导老师双选

办法细则，具体如下。 

第二条 特成立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导师双选工作小组。 

组长：中心主任 

副组长：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心副主任 

秘书：中心研究生秘书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导师与研究生“双向选择”坚持双方自愿原则。为更好

地促进我中心的研究生培养，让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研究生的导

师分配将按照师生双方自愿的原则进行。各专业研究生应根据本人专

业及导师的研究方向，自愿选择指导教师，填报导师选择志愿表。每

名研究生需填报三个不同的志愿导师，中心在充分尊重研究生志愿的

基础上，合理分配研究生导师。 

第四条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导师双选相关工作本着充分尊重

个人意愿但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安排的原则。鼓励指导教师根据研究

方向建立指导团队，集体指导全日制研究生。 

 

第三章 基本条件 

第五条 有关研究生“第二导师”的“双向选择”基本条件 

（一）校外兼职导师由于自身科研、工作等相关原因而长期不在



本校任职、任教，其所指导的研究生有资格申请我中心在职硕士生导

师为“第二导师”； 

（二）“第二导师”双向选择由学生填写双选表，接到申请的导

师经过研究、审核、评选等工作后在规定指导研究生人数的范围内选

择合适的研究生； 

（三）若有上述条件申请“第二导师”并对心仪导师发起过申请

却落选的研究生，须服从中心统一安排，将其分配给其他合适在职硕

士生导师为“第二导师”。 

 

第四章 具体规定 

第六条 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制度需要以学生为本，切实结

合导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培养一流人才而服务。因此，中心拟定

导师选择指导新生硕士研究生人数的规定，此外，导师的考核情况也

将影响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具体情况如下： 

第七条 导师选择指导新生硕士研究生人数的规定 

（一）中心在职的硕士生导师，以“第一导师”身份选择指导全

日制研究生总数按照：指导学生限额 4人执行； 

（二）校外兼职的硕士生导师，以“第一导师”身份选择指导全

日制研究生总数按照：指导学生限额 1人执行； 

（三）中心在职与校外兼职的硕士生导师以“第一导师”身份指

导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总数根据自身相关情况界定。 

（四）中心在职与校外兼职的硕士生导师以“第二导师”的身份

指导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总数根据自身相关情况界定。 

第八条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指导导师，本年度减少招收名额。 

（一）在上一年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不讲诚信、失职、渎职

行为，致使研究生身心或利益受到损害，该导师停止招生； 

（二）在上一年度研究生学位论文申请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未能达到学校相关规定而导师认定为合格，经答辩后复检或抽检仍达

不到学校相关规定要求，减少招收 1个名额； 

（三）在上一年度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省级抽查中被评定

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或“不合格”者，减少招收 1个名额； 

（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若所指导的毕业研究生有延期答

辩或答辩不通过情况的，选择指导新生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人数要做

相应名额的减少，若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招收人数时，需有导师本人

提出书面申请，交由中心学术委员会表决决定； 

（五）在上一年度所指导研究生的就业情况中，就业情况未达到

总学生人数的 90%，减少招收 1个名额； 

（六）若指导老师该学年不在境内，则减少招收 1个名额。 

第九条 在中心硕士生指标有剩余的情况下，存在下列情况之一

的指导导师，本年度增加招收名额（不累计）。 

（一）上一年度新增主持国家级课题 1 项，增加招收 1 个名额； 

（二）上一年度指导研究生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学位论文，增加

招收 1个名额； 

（三）上一年度获得国家级一等奖（排名前七）、国家级二等奖

（排名前五）、国家级三等奖（排名前三）、省部级一等奖（排名前三）、

省部级二等奖（排名前二）、省部级三等奖（排名前一）奖励，增加

招收 1个名额； 

（三）在上一年度所指导研究生的就业情况中，就业情况达到总

学生人数的 100%，增加招收 1个名额。 

 

第五章 流程安排 

第十条 为保障中心研究生导师双选制度的顺利落实，特制定以

下流程步骤，具体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 

（一）学生报到后由中心统一召集开会，传达双选的相关要求； 



（二）由中心相关负责人统一收集双选表并填写研究生和导师双

向选择汇总表； 

（三）双选表分类递交给相关导师进行遴选后，负责人对结果进

行汇总； 

（四）双选工作结束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公布结果。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18年 9月起实施。 


